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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浙 0782 民 初
21275号

林忠生：本院受理
原告杨国法与被告林忠
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782
民初21275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内容如下：被
告林忠生于本判决生效
后15日内支付原告杨国
法货款人民币26717元
并 赔 偿 利 息 损 失（从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74元，公告费650元，共
计1224元，由被告林忠
生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若你对本判决
不服，提起上诉的，应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18条、《诉
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
条第1款的规定预交诉
讼费用，并在提交上诉
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期
满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82 民 初
20299号

邵燕红、夏绍青：本
院受理原告王荣樟、郭
瑛与被告邵燕红、夏绍
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民初20299号民事
判决书。主文内容如
下：被告邵燕红、夏绍青
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
归还原告王荣樟、郭瑛
借款人民币15万元并支
付利息（从 2012 年 8 月
18日起按年利率24%计
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68元、公告费650元，
共计6518元，由被告邵
燕红、夏绍青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若
你对本判决不服，提起
上诉的，应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118条、《诉讼费用交
纳办法》第 13 条第 1 款
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
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
预交，上诉期满7日内仍
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3990号

方琼、王慎富：本院
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方
琼、王慎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
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公
告）。原告诉请1、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266741.41元；2、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逾期前
一 个 月 的 借 款 利 息
5334.82元；3、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从逾期日期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利息、逾期违约金和罚
息（暂从 2016 年 7 月 18
日 起 ，以 剩 余 本 金
266741.41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24%计算至2017
年 1 月 17 日的金额为
32008.0692元）；4、判令
被告支付律师费 8445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
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
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8月24日9时00分在
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3民催1号
本院于2017年2月7

日受理了博西家用电器
（中国）有限公司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6
年 6 月 28 日，票据号码
3010005124472606，票面
金额人民币200000元整，
出票人东阳市家用电器有
限公司，出票行交通银行金
华东阳支行，收款人金华市
开发区万顺家电有限公司）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4
月21日作出（2017）浙0783
民催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078号

浦江冠成微电机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兰
溪市万张泡沫厂诉被告
浦江冠成微电机有限公
司、罗启福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507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019号

黄灵光：本院受理张
林贤诉黄灵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8月17日
上午9点00分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517号

沈永祥：本院受理原
告肖静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726民初25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4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24
号

蔡向平：本院受理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浦江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
初2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4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民初 56
号

贲小和、贲小兵：本
院受理原告赵余明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4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405号

陈群英：本院受理原
告潘金富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726民初24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4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04号

朱仙海、潘玉美：本
院受理原告傅继信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民初30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428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9号

何元文、马仙莲：本
院受理原告徐永生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民初66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428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123号

郑毓宏：本院对原
告张杏华诉被告郑毓
宏、郑磊、黄建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初
2123号民事判决书。主
文内容：限被告郑毓宏、
郑磊、黄建芳于本判决
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原
告张杏华借款本金计人
民币 150000 元及利息
（自2014年4月2日起按
年利息2分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履行之日止）。限
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073号

骆立信、骆华生、骆
有能、骆章根：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万固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诉被告骆立
信、骆华生、骆有能、骆
章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 立 即 支 付 货 款
248357.5元并支付逾期
付款违约金16557元；2、
判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
费10000元。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8月15日上午9：30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393号

张钰其：本院受理
原告毛春尧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请求判令：一、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 2 万元，并
从起诉之日起支付逾
期利息；二、由被告承
担诉讼费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0 日内和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8月
22日下午14：40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18号

高升：本院受理原
告于国良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318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195号

张晓阳：本院受理
原告黄黎明与被告张晓
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219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925号

吴晗：本院受理原
告蒋志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 初
392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505号

严慧芳、楼珍、金志
华、张红萍、吴晓梅、杨
雪华、梅为群：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柯城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50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可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887号

刘人操、浙江衢州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衢
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中心：本院受理原告黄
云土诉你们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802 民初 588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一、被告刘人操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 告 合 同 工 程 价 款
204293.53元，并同时支
付该款自 2014 年 11 月
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之利
息。二、被告浙江衢州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对前项
判决债务向原告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
告要求被告衢州市政府
投资项目建设中心承担
代为清偿责任的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周泽光：本院受理
原告青田县安特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
被告留军、张镇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
告周泽光归还给原告本金
20 万 元 ，支 付 利 息
50083.20元，自2017年3
月16日起至款还清日止
按月利率19.98‰计算利
息；二、判令被告留军、张
镇斌为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代
理审判员刘凯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周云光、
黄日华组成合议庭，并
定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
15 时 15 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3 民初
01778号

朱则海、林晓华：
本院受理原告张忠平
诉被告朱则海、林晓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723 民初 01778 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令你们：（1）于判决
生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
张忠平借款本金 41.4
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
本金35万元的利息从
2015 年 10 月 14 日起、
本金 6 万元的利息从
2016 年 1 月 15 日起均
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本金
4000元的利息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
费8196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8846元，由你们
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7
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初
13732号

方洪：本院受理原
告温岭市东风汽车配
件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1081民初1373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初
4315号

蒋红华：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博星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
期外出，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要求判令你支
付25432元及利息损失，
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本案举证期限为十五
日，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计算，你应在举证期
限内向本院民三庭提交
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
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定于二
O一七年八月十日下午
十四时四十分在温岭市
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初
15250号

徐辉勇：本院受理
原告温岭市中发精密钢
件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1081 民初
1525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72民初712号

胡小国：本院受理
郑金康与胡小国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8月29日9时15分在本院
（宁波市中兴路801号）第
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海事法院


